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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本附加险合同须附加于团体住院医疗保险合同（以下简称“主险合同”）。主

险合同所附条款、投保单、保险单、保险凭证以及批单等，凡与本附加险合同相关者，均为

本附加险合同的构成部分。本附加险合同与主险合同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险合同为准；本

附加险合同未尽事宜，以主险合同条款规定为准。主险合同效力终止，本附加险合同效力亦

同时终止；主险合同无效，本附加险合同亦无效。 

保险责任 

第二条 如保险合同中包含多个条款，投保人、保险人双方可约定本附加保险合同所适

用的具体条款，并在保险单中载明；如未约定所适用的条款，则视为本附加保险合同适用于

保险合同中的全部条款。如本附加保险合同所适用的条款中包含多项保险责任，还可约定本

附加保险合同所适用的具体保险责任，并在保险单中载明；如未约定所适用的保险责任，则

视为本附加保险合同适用于该条款中的全部保险责任。对于本附加保险合同所适用的任一

保险责任，投保人、保险人双方还可约定给付标准、扩展的具体既往症（见释义）并在保险

单中载明。 

被保险人自获得被保资格（见释义）之日起，在保险期间内因保险合同约定的既往症及

其并发症或已有残疾而发生保险事故或达到保险金给付条件的，保险人对本附加保险合同所

适用的条款按约定承担保险责任。 

责任免除 

第三条 主险条款中列明的“责任免除”事项，也适用于本附加险。 

释义 

【既往症】指在保单生效之前被保险人已患有的且已知晓的有关疾病或症状。通常有以

下情况： 

（1）附加保险合同生效前，医生已有明确诊断，长期治疗未间断； 

（2）附加保险合同生效前，医生已有明确诊断，治疗后症状未完全消失，有间断用药

情况； 

（3）附加保险合同生效前，医生已有明确诊断，但未予治疗。 

【被保资格】无论本附加保险合同为首次投保、续保还是非续保的，被保险人获得被保

资格的日期按照以下两者中较晚的日期为准： 

（1）本附加保险合同的保险期间起始日； 

（2）本附加保险合同项下增加该被保险人批单所载生效日，有多张批单增加该被保险

人的，以最晚批单所载生效日为准。 



被保险人因非保险事故身故的，则自其身故之日起该被保险人的被保资格丧失，保险人

对该被保险人所承担的保险责任随即终止。 

本附加保险合同保险期间终止，则被保险人的被保资格终止，保险人对被保险人所承担

的保险责任随即终止。 

本附加保险合同解除，则自解除之日起被保险人的被保资格终止，保险人对被保险人所

承担的保险责任随即终止。 

 


